长安大学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通知 

各位考生：

根据《关于做好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现将2012年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通知如下：

一、复试基本分数要求
1.统考考生成绩符合所报学科专业（领域）国家A类地区基本分数要求后，部分专业还需满足我校划定的学科专业最低复试分数线（附件）。

2.参加单独入学考试的基本分数要求为：单科满分=100分的科目为50分，单科满分=150分的科目为60分，总分275分。

3.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执行国家最低复试分数要求。

4.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考生执行国家最低复试分数要求。

5.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项目，服务期满的考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后的考生，三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享受初试总分加10分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政策。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对这类考生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核实后方可参加复试。

二、复试时间地点
1.复试报到时间2012年4月13日，报到地点各学院。
2.复试时间： 4月14—15日

4月14日上午8:30—11:30进行外语笔试。

4月14日下午各学院进行专业课复试科目笔试（复试时间不低于2小时）以及管理联考思想政治理论笔试（报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会计专业学位硕士的考生）。

4月15日各学院组织专业综合面试、同等学力加试，时间、地点由各招生学院安排。
考生在复试前到各学院或各学院网站了解复试具体安排
三、考生应携带的材料

复试期间各学院要指定专人对考生报考资格进行全面审查。参加复试的考生必须符合招生简章中的报考条件，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复试。报到时考生须提供以下材料：

1.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成人应届本科毕业生）：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2.本科毕业（结业）生：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学历认证报告）、本科毕业（结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高职高专毕业生

①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学历认证报告）、高职高专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②六门以上大学本科主干课程的成绩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③在公开出版学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相当于学士学位水平的论文原件及复印件（封面及文章所在页）；

所有考生须交验证件原件并留存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历认证报告）、毕业证书复印件，单考生、同等学历考生（含高职高专毕业生、本科结业生）须交验并留存毕业证原件。
四、体检
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考生复试前自行安排到西安市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西安交通大学一附院、323医院、红十字会医院等）体检（体检前不要进食），并将体检结果（含肝功化验单）送各学院。体检表从体检医院索取，体检表上必须贴本人近照并在照片上加盖医院骑缝章，体检结果有结论并有医院体检章，否则体检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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